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专项管理及重危大分部分项工程管理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专项管理及重危大分部分项工程管理经费预算79万元，实际支出35.45609万元。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第37号令）等文件，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专项管理及重危大分部分项工程管理经费主要用于按照国家和地方建设法规、标准、政策、方针规定，依法对辖区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进行监督及管理。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按照国家和地方建设法规、标准、政策、方针规定，依法对辖区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进行监督及管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全年监管频次达5次/项目，完成目标监管任务。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水平，杜绝工程一般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严格执行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工程强制性标准规范要求，对辖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巡查检查，针对不同项目制定详细的监管巡查计划，明确巡查频次和重点内容，监管频次不少于5次/项目。联合第三方机构专家对危大工程及超危大工程进行全面检查，覆盖率达到100%，隐患整改率达到100%，有效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专项管理及重危大分部分项工程管理经费共收到区财政年初预算安排资金79万元，实际支出35.45609万元。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专项管理及重危大分部分项工程管理经费主要用于2024年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措施查验、工程质量监督注册、竣工验收、施工现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等监督检查工作有序开展，以及开展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管控工作，不定期进行汛期专项检查、消防安全检查、起重机械设备、临时用电、深基坑、高支模等专项检查，开展日常巡查。通过各项工作的积极开展，杜绝一般安全生产事故和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确保了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严格控制投资，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和资金使用安全；强化资金支付管理、项目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建设取得更好经济、政治、社会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原则：同一尺度、同一标准下，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评价工作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个步骤：定量评价以评价客体提供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经过认真审查和核对，测出定量评价结果。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我们于2025年2月27日收到绩效评价相关文件要求后，单位领导及时做了安排，梳理整体支出基本情况、项目支出情况；确定自评项目，根据项目基本情况收集资料、汇总数据，制定评价方案，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2.组织实施：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2025年3月5日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工作，负责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3.分析评价：3月6日至3月20日，各事业单位及各科室先结合要求进行摸底准备，进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及项目支出绩效的自评工作。3月21日局评价小组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安排布置本次财政支出评价工作，并提出工作要求，进行核实、分析，对基本支出绩效及项目支出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评价结论，于3月27日前上报2024年各单位整体支出绩效、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4年财政年初预算数为79万元，实际拨款数为支出数35.45609万元。2024年财政年初预算数与支出数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我单位2024年度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专项管理及重危大分部分项工程管理经费中政府购买服务事项支出较少。

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组织辖区内85个（115个标段）项目开展房建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及消防安全检查。2024年办理质量注册、安全措施查验备案各25宗，房建工程建筑（装修）面积140.67万㎡。在建设工程质量日常监管工作中，推动《云南省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实施细则》制度的落实，执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住建部57号令）。在履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职责中，组织人防质量交底会议指导参建单位使用昆明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平台共计5次，审批人防工程节点共计125次，对首块地板、外墙、顶板实施重点监督现场检查共计19次，管线验收共计2次，人防工程竣工验收2次。按照《工程质量行为抽查记录表》对质量责任主体或有关单位工程项目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单位的资质、现场相关人员的资格证书和到岗情况进行巡查、抽查，下发工程质量行为抽查记8份，工程质量监督巡查、抽查记录172份，整改不符合项243项，督促责任单位限时整改，监理、建设单位复查合格后方可进行下步施工。工程质量整改意见书25份，整改不符合项72条，已整改72项，回复率100%。桩基子分部验收监督记录、基础分部验收监督记录、主体分部验收监督记录、建筑节能分部验收监督记录共计61份，工程预验收质量监督检查记录23份，工程竣工验收条件审查记录表23份，工程竣工验收监督记录23份。通过各项督查检查，工程质量稳步提升，持续为全区建设工程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精准的监管服务。

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中，对辖区内在建工程项目“逐企业、逐项目、逐设备”精准排查各类隐患。共下发转发了专项检查通知、工作方案及相关安全生产文件20余份，共出动检查1316人次，组织第三方机构专家38人次，检查建筑工地297家。重点对安全生产台账资料、深基坑、建筑起重机械、高支模、脚手架、临时用电、临边洞口的防护、汛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进行督查检查，查出一般生产安全隐患1542条；重大事故隐患2条，其中政府挂牌督办重大隐患1条。经督促，2条重大事故安全隐患及已到时限的隐患均已整改完毕，未到整改期限的隐患督促整改中，整改率达99%。在检查中对安全生产责任履行不到位、文明施工工作落实不到位的5个项目15家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告诫约谈。期间对重大危险源进行管控，督促项目对重大风险（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专家论证，对深基坑设计方案进行政策性审查，持续开展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监理报告制度。聚焦管理薄弱环节，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严格管控工程项目安全隐患，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确保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在文明施工监管工作中，按照《昆明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操作手册》要求，从源头督促落实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要求。充分利用信息化监管手段，所有符合安装要求的在建工地均按要求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和空气质量PM10监控设备。对检查中未达到“六个百分百”和“八个必须”要求的下发文明施工限期整改单。截止目前共发出《呈贡区建筑工程文明施工检查限期整改通知书》121份，发现问题278条，整改率达100%。市区联动，对扬尘污染防治不力的项目5个项目进行约谈，督促参建企业压实建筑工地扬尘防治主体责任。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2024年各项工作及费用支出均按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切实保证了工作经费高效使用，未有扩大。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各项支出均按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切实保证了工作经费高效使用，未有扩大。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我单位充分利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专项管理及重危大分部分项工程管理经费，高效履行职责职能，按计划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工作取得实效。

（2）项目完成质量。

2024年度我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结合我单位年度主要工作目标任务及实际工作的开展，按质按量及时完成各项工作。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与年初制定工作目标相匹配，项目效益显著，与绩效总体目标吻合度高，为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通过对工程质量安全生产进行管理、监督，减少工程质量通病，杜绝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提升管理对象的管理技术水平，促进行业发展。顺利完成了呈贡区建设工程领域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监管工作，确保辖区建设工程质量总体受控，生产安全态势平稳。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96分。
六、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无。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无。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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